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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弹评 >>

“强制亲职教育”能否唤醒失职监护人
文 / 戴先任

张女士的女儿、13 岁的小婷 ( 化名 )

被 26 岁的小刘以谈朋友为名多次性侵。

小刘犯强奸罪被判刑 6 年 2 个月。考虑

到小婷的母亲张女士对小婷疏于监护，

崇州检察院决定将张女士纳入强制亲职

教育名单，对其进行强制教育。据了解，

今年3月以来，成都检察机关在全国率

先开启强制亲职教育未成年人帮扶新模

式，并在 4 家基层法院试点。

(9 月 19 日《成都商报》)
张女士的女儿被人性侵，作为母亲

的张女士却要接受强制亲职教育，这不

免让人觉得有些不解。女儿被人性侵，作

为母亲，是受害者家属，肯定也很难受，

为何还要让她强制接受亲职教育呢? 况

且接受强制亲职教育，还要与其他的受教

育人一起“上课”，这可能会曝光受害者

隐私，可能让受害者家属重新记起伤心

的往事，这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吗? 就如张

女士，也是无故缺席亲职教育，崇州市

检察院对其发出明确告诫，才让她重新

接受强制亲职教育，这对她是否也算是

一种残忍?

但要看到，张女士年仅 13 岁的女儿

被人以谈恋爱为名进行多次性侵，与张女

士的监管缺失有很大关系。张女士与其前

夫离婚了，女儿归自己抚养，但她并没尽

到法定监护人的职责，让女儿缺乏来自父

母的关爱与教育。对没能尽好监护人责任

的张女士进行强制教育，是让她能尽好法

定监护人的责任，也可以通过强制亲职教

育，让张女士懂得如何去对受到性侵害的

未成年女儿进行心理疏导。

强制亲职教育针对的是监护职责缺失

的监护人，因为这些法定监护人没能尽好

自身职责，让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或是

受到各种伤害。但这些监护人的“罪行”

还没达到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程度，对这些

不称职的监护人就有必要进行强制亲职教

育。

这是在严惩与宽容失职监护人之间设

置的“缓冲地带”，相比于或是撤销失职

监护人资格，或是因未成年人没有其他的

监护人可以替代而对失职监护人进行宽纵，

对适合条件的失职监护人进行强制教育，

有助于唤醒失职监护人，让失职监护人悬

崖勒马，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比在

严治与宽纵这两个极端间摇摆更为“温

和”、行之有效及有针对性。这样的做法

值得各地借鉴与推广。

不过在对适合条件的失职监护人进行

强制教育时，要避免泄漏未成年人的隐私，

也要避免让受害者家属受到二次伤害，也

不能让类似教育流于形式。如要注意保护

好未成年人、受害人隐私，也需要对强制

教育的效果进行追踪调查，看这些失职监

护人是否有所改变，看因为监护人失职而

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境况是否有所好转等

等。

让失职监护人参加强制教育并不是目

的，只是手段，让未成年人生活在良好的

家庭教育环境下，才是目的。如果强制教

育没能收到好的效果，则需通过继续加强

强制教育、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等各种手段

去达到目的。一言以蔽之，费尽一切办法，

都要让未成年人生活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环

境之下，这是监护人的责任，也是全社会

的责任。

三言两拍 >>

 “奇葩公司，竟然让女性员工统计‘大姨妈’时间……管的真多。”9 月 18 日下午，网友 @ 熬夜的猫咪 663 爆料，她
所在的郑州某公司，让员工上报各自的例假时间，该网友表示不能理解，不少网友看了之后直呼尴尬。（9 月 19 日大河网）

统计女员工“大姨妈”日期用意何在？                  
文 / 屈正州
一家企业居然连女员工的例假时间都

要掌握，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女员工何时

来例假，关乎个人的隐私与人格尊严，本

是很私密的事，该公司以内部通知的方式，

要求女员工上报自己本月的例假时间，有

侵犯其隐私权之嫌。该公司的用意究竟何

在，尚不清楚。从当地网友的评论来看，

或吐槽或理解，莫衷一是。

 对此举表示认同的网友认为，公司这

么做，是为了防止部分员工随意请假，拿

月经痛当请假的理由。如此说来，公司这

么做，似乎也情有可原，是以此来杜绝女

员工弄虚作假的行为。只是，仅仅由于少

数员工可能以例假为借口请假，就不顾及

所有女员工的脸面和隐私，要求她们概莫

能外地上报各自的“大姨妈”日期，这样

的管理者是否也太不厚道了些？欺骗公司

者毕竟是少数，管理者却以牺牲所有女员

工的隐私为代价，视所有女员工为潜在的

“骗子”，这究竟是一种管理智慧，还是管

理无能？值得商榷。

 还有网友善意地解读，认为这可能

是该公司要给女员工发福利，放“姨妈假”，

并举出一些省份已经提出经期可以带薪休

息——我们当然期待用人单位能响应“痛

经假”这样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体恤员工

的冷暖。但别忘了，企业是逐利的，是

讲求经营效率的，给女员工放“痛经假”，

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在河南省目

前尚未对痛经假做出特殊规定的背景下，

该公司会领风气之先，给女员工放“痛经

假”？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毕竟太小了。

现实而论，在维护女员工权益方面，河南

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实施办法已作

出规定，女性在月经期间，所在单位不得

安排其从事高空、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

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用人

单位能将这样的规定落到实处，在关爱女

员工方面拿出一些切实举措，就很不错了。

 该公司统计女员工的“大姨妈”日期，

究竟是何用意，尚不得而知。就构建和谐

的劳动关系而言，用人方唯有将员工当作

企业的主人，尊重并关爱员工，才能激发

其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为企业创造更大的

财富。如若不然，像部分企业那样，动辄

出台一些类似女员工未满30岁不得生育、

未评老板微博要罚款之类奇葩规定，或

是侵犯员工的正当权益，或是将管理者的

意志强加于人，到头来，只会给企业发展

注入负能量。

文 / 孙根荣
新闻中没有透露该公司统计女员工

“大姨妈”日期，派啥用场。设想一下，

该公司所以要统计女员工“大姨妈”日

期，也许是为了合理安排公司工作，拟或

是想落实“痛经假”，抑或是想防止女员

工以痛经为由，随意请假……总而言之，

只要该公司统计女员工“大姨妈”日期

的目的，能裨益公司工作安排，裨益女

性享受到更多社会福利，裨益女员工改

掉弄虚作假的陋习，这样的规定就不算是

奇葩规定。

 或许在某些人看来，例假是女性的

隐私，用人单位统计女员工“大姨妈”日

期，未免存在侵犯女员工隐私权之虞。然

而，这一看法，有失偏颇。我们知道，所

谓隐私，顾名思义，是指隐蔽、不公开的

私事。诚然，《侵权责任法》中所称的民

事权益，也包括隐私权。但是，至今还

将例假看作是女性的隐私，实在与现代意

识不尽相符。当今已经有不少地方立法制

定“痛经假”，将女性例假演绎成公共事

务，现代女性岂能依然将例假看作是女性

的隐私？假如女性将例假看作是女性的隐

私，不愿上报用人单位，那如何让女性享

受“痛经假”？

其实，“大姨妈”是成年女性的正常

生理现象，不必将其神秘成隐私，而用人

单位统计女员工例假时间，也不应被看作

是侵犯女员工隐私权的行为，除非用人单

位拿它“广而告之”，并拿女员工例假时

间说事，侮辱、诽谤女员工，损害女员工

名誉。

驾考“先培训后
付费”当成信用
范本
文 / 汪昌莲

《机动车驾驶培训先学后付、计

时收费模式服务合同（示范文本）》9

月18日发布。该文本自今年10月1

日起实施。今年年初，交通运输部

将“50%的驾校试点将先培训后付费”

列为今年将推进的民生实事之一。

（9 月 19 日《京华时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私家车

的迅猛发展，考驾照的市民越来越多。

然而，很多人在驾校学习期间，都会

经历一些烦心事。比如，学习考试周

期长，教练服务态度差，对学员吃拿

卡要，时有学员与教练发生冲突，甚至

大打出手，还有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令

人不胜其烦。如此语境下，50%的驾

校将试点“先培训后付费”，通过契约

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供求矛盾，进

而规范和提高服务质量，这无疑是改

革的一个方向。

首先，试行“先培训后付费”模式，

减轻了市民学驾负担，并享受到优质

的驾培服务，既能保证市民及时学驾，

又给学员一个筹钱的时间；不仅可有

效缓解普通市民“学驾难、学驾贵”

的问题，而且可促使驾校实现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特别是“先培训

后付费”模式，对于驾校和教练来说，

实际上是一种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学

员给教练打分，来决定教练的绩效和

收入，从而激励教练更好地为学员服

务。

然而，当今社会诚信缺失，特别

是学教之间关系紧张，是个不争的事

实。如此语境下，实行“先培训后

付费”，可能会出现一些学员先学驾、

少付费、甚至不付费现象，给驾校增

加负担。因此，必须首先完善协议结

算制度，遵循契约原则，让违约者承

担责任。既然“先培训后付费”已成

为一项驾考改革制度，学教双方一旦

签署了《驾照培训费用结算协议书》，

并得到学员认可，表明这个结算协议

成立；如果学员少付费或不付费，属

于单方违约，是法律不允许的，必须

承担违约责任。只要双方都具有契约

精神，都能够遵守社会公德和国家法

律，都能够按照制度和规则办事，学

教之间就会减少许多矛盾和纷争，就

会变得更加和谐。

可见，驾考“先培训后付费”，应

当成为一种信用范本。个人信用需要

正义力量去支撑，需要制度和机制

去呵护，让守信者得到褒奖，让失信

者得到一定的惩戒。因此，各地在试

行过程中，应建立个人信用评估机制，

并将享受过“先培训后付费”学驾模

式的学员，纳入个人征信管理，对能

够按时结清学驾费用的学员，实行手

续简化、费用减免等一系列优惠措施；

对恶意拖欠学驾费用的学员，纳入失信

“黑名单”，取消其享受此优惠政策的

资格，拒绝向其提供学驾服务，问题

严重的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社会观察 >>

统计女员工“大姨妈”日期并不奇葩


